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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落實國家粵港澳大灣區戰略規劃，深化內地與香港特別行

政區合作，提高、發展和鞏固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在民用航空器意外

事故和嚴重徵候調查（統稱“事故調查”）方面的合作以及推動雙方的信

息溝通和技術交流，中國民用航空局（CAAC，其中一方）和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民航意外調查機構（AAIA，其中另一方），於 2021 年         

3月 23 日訂立本合作安排。雙方共同接受以下事項： 

1. 《國際民用航空公約》附件 13 的適用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國際民用航空公約》的締約國，該公約適用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雙方同意《國際民用航空公約》附件 13（統稱“附件

13”）的標準和建議措施適用於兩地在進行事故調查方面的合作。  

2. 定義 

附件 13 第一章的定義適用於此合作安排，但下列定義除外： 

空中交通服務（ATS） ─ 此為通用術語，可有不同解釋，但應包

括：飛行情報服務，告警服務，空中交通諮詢服務，空中交通管制服務

（區域管制、進近管制和機場管制）。 

飛行情報區（FIR） ─ 提供飛行情報服務和告警服務，並已確定

了範圍的區域。 

登記國（地） ─ 登記該航空器的國家或地方。 

3. 合作範圍 

如果意外事故或嚴重徵候發生在下表第一列所列地區，雙方會按

照下表對該意外事故或嚴重徵候進行事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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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地 航空器登記國（地） 事故調查方 

內地領土 

﹝包括西沙島嶼等﹞ 

內地 

CAAC 香港 

其它 

香港特別行政區 

內地 

AAIA 香港 

其它 

廣州飛行情報區內 

委託香港提供 ATS  

的空中交通服務 

代理區 

內地 

CAAC 負責 

AAIA 協助 
香港 

其它 

國際水域且在內地 

公佈的飛行情報區 

以及三亞飛行情報 

區的範圍內 

內地 CAAC 

香港 AAIA 

其它 
航空器登記國（地） 

事故調查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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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水域且在香港 

公佈的飛行情報區 

的範圍內 

內地 CAAC 

香港 AAIA 

其它 
航空器登記國（地） 

事故調查部門 

4. 安排程序 

4.1 通知 

負責進行事故調查的一方（調查方）應根據附件 13 第四章的條款

通知另一方。此合作安排構成調查方對另一方指派顧問協助調查的邀

請。接到通知後，另一方應盡快接受或拒絕邀請，如接受邀請，則應提

供所指派的顧問的詳細情況。 

4.2 安全建議的發佈 

如果事故調查涉及在內地或香港特別行政區登記的航空器，無論

中國民用航空局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航意外調查機構（視屬何情

況而定）在完成最終事故調查報告前準備發佈安全建議時，應盡可能及

早地把安全建議的初稿提供給顧問，顧問根據安全建議的緊急程度在

適當的時間內提出意見，而“適當的時間”由調查方決定。 

4.3 信函交換 

在事件處理過程中，雙方如需交換正式信函，發出信函的一方要選

擇合適的傳送方式以保證另一方能夠立即收到。 

4.4 保密 

雙方交換的所有關於事故調查的信函和文檔都將視為保密文件並

依據各自的法律處理。傳送的初稿、內部資料或工作文件，除非明確表

明可以公開，否則都將視為保密文件。 

4.5 通知傳媒 

調查方負責協調對媒體公佈的信息，在信息公佈之前雙方應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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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聯繫。 

5. 雙方調查合作 

雙方應相互協助及按實際需要，向對方提供或尋求適當的事故調

查設備、專業意見及技術支持，供空管、機務、運行、飛行記錄器、人

為因素和組織管理等領域的專家使用。 

5.1 事故調查 

事故調查期間，雙方可按實際需要向對方尋求專業意見和技術支

持。支持範疇包括但不限於飛行記錄器解碼分析檢測、航空裝備機械失

效分析鑒定、航空材料檢測分析鑒定、航空器意外事故模擬再現分析、

航空器飛行性能分析鑒定等工作。有關細節和安排，可由中國民用航空

局航空安全辦公室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航意外調查機構按實際情

況協商而定。 

5.2 協助監督對結構部件的檢查 

調查方在調查過程中監督檢查、試驗或拆卸飛機部件時需要另一

方協助，如果飛機部件由於上述目的被送往另一方所在的機構，被要求

的一方應盡力提供幫助。在任何情況下，被要求的一方應及時向調查方

提供所有在該方區域內進行的調查的進展情況，並邀請調查方參與。 

5.3 事故調查員的培訓 

雙方同意就事故調查人員的專業培訓和經驗交流方面加強合作，

定期安排雙方調查人員出席研討會、地區/國際會議或專業課程和演練，

提升事故調查人員的調查技術和管理能力，以建立更專業和高效的航

空意外事故調查團隊。雙方應以培訓為目的推動雙方人員交流，包括盡

可能讓顧問級人員參與重大事故現場調查和其後的現場外調查。 

5.4 信息交流 

任何一方可以要求另一方提供在其區域內進行的事故調查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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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事故調查方將根據各自的法律，盡力提供對方所需的信息，所提

供的信息應同樣視為保密信息，而要求一方需同樣受被要求一方所須

遵從的保密規則所約束。 

5.5 法規、政策和方針 

雙方將互相提供全套與此合作安排相關的法律、法規、政策、方針

和建議，並且確保這些數據能得到及時更新。 

 

6. 合作安排管理 

雙方的高級官員應定期或不定期會晤，以對此合作安排進行審議

和修改，分享意外事故調查和其它方面的經驗。 

7. 生效和終止 

此合作安排自簽字之日起生效並一直保持有效，除非任何一方提

前 6個月書面通知對方終止本合作安排，或通過書面安排進行修訂。 

8. 附件 13規定的義務 

此合作安排不能影響附件 13對雙方的適用，並在各自的法律範圍

內進行實施。 

上述表明了中國民用航空局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航意外調查

機構之間對事故調查的理解。 

本協定於 2021年 3月 23日用中文文本簽署，一式兩份，英文文本

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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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中國民用航空局簽署 

 

 

[簽署] 
 

中國民用航空局航空安全辦公室主任 熊杰  

 

 

 

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航意外調查機構簽署 

 

 

[簽署]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航意外調查機構總意外及安全調查員 文家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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